
东至县林业系统2021年森林防火
宣传教育工作方案

各乡镇林业站、国有场圃：
为切实做好我县林业系统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工作，提高广大群众森林防火意识，有效提升森林火灾防范能力，最大限度减少森林火灾发生，根据省、市林业局统一安排部署，结合我县林业系统森林防火工作实际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指导思想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认真贯彻落实上级有关森林防火工作决策部署，坚决贯彻执行“预防为主、积极消灭”的森林防火工作方针，坚持把宣传教育作为森林防火工作的第一道工序，积极联合和配合乡镇、村及有关部门开展形式多样、内容丰富的森林防火宣传教育活动，不断提高全社会森林防火意识。
二、宣传重点
（一）宣传《森林法》《森林防火条例》《安徽省森林防火办法》《东至县人民政府森林防火禁火令》等法律法规和规定，进一步推进依法治火。
（二）宣传森林火灾预防和扑救基本知识及安全用火和紧急避险知识，切实提高国有林场林区、各类自然保护地和林业经营者、广大群众森林防火知识和安全意识。
（三）宣传森林火灾典型案例、森林防火工作中涌现出的先进人物事迹、先进经验，发挥教育警示作用。
（四）宣传“防火码”微信小程序，提高广大进山入林人员的知晓率和扫码意识。
三、计划安排
（一）运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平台开展森林防火宣传
综合运用广播、电视、报刊等传统媒体，以及手机短信、微博、微信等新媒体平台，普及森林火灾预防、扑救和“防火码”相关知识。及时更新、维护原有各类森林防火宣传标语标识，标语标牌较少的地区适当增加标语标牌数量。
（二）抓好重点时间段森林防火宣传
1.开展森林防火宣传月活动。继续将3月和10月确定为全县森林防火集中宣传月。宣传月期间，各地要制定宣传计划，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教育活动，不断增强广大群众的森林防火意识和进山入林人员的扫码意识。
2.突出抓好重点时段宣传教育。突出高森林火险等级及清明、五一等重点时段，以及造林、农事用火高峰期，针对野外火源管理开展森林防火宣传，倡导林区群众文明祭祀，依法、依规、科学用火。
（三）抓好重点区域森林防火宣传
1.加强重点区域森林防火宣传标语横幅、标牌设置和“防火码”推广。对国有林场、森林公园、风景名胜区、旅游景区，以及林区进山路口、公路等沿线，坟场集中地等重点区域，设置醒目的森林防火宣传标语、标牌和“防火码”。
2.开展森林防火宣传“进社区、进校园、进村入户”活动。要以解决“最后一公里”为重点，推进森林防火宣传工作进村入户，保证宣传效果。在辖区中小学校开展“小手拉大手”森林防火教育，形成教育一个孩子、带动一个家庭、影响全社会的良好局面。
（四）发挥林长制改革“一林一员”的作用。
深化新一轮林长制改革，继续依托林长制“五个一”服务平台，突出发挥林长制改革中“一林一员”的作用，让村组负责人、广大护林员在重点时段、重点区域，切实承担起森林防火安全巡护、宣传教育等工作职责。
四、相关要求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要从保护森林资源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，维护林区和谐稳定的大局出发，提高做好防火宣传工作重要性认识，并且要高度重视森林防火宣传工作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制定具体方案，认真组织落实，确保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工作取得实效。
（二）及时总结反馈。各地要及时做好森林防火动态信息的收集、整理工作，相关信息及时上报。3月25日、10月25日前报送春、秋季森林防火宣传月活动开展情况，6月25日、12月25日前报送森林防火宣传教育情况半年、全年总结。报送邮箱：1033813348@qq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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